
 
 
 

懲 教 署 署 長 就 犯 人 福 利 基 金 截 至  
二 零 二 五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的 管 理 情 況 提 交 的 報 告   

 
 
序 言  
 
 犯 人 福 利 基 金 (基 金 )是 根 據 《 監 獄 (修 訂 )條 例 》 (香 港 法 例

1 9 8 6年 第 4 2號 )第 2 1 A條 設 立 ， 而 該 條 例 於 一 九 八 六 年 七 月 九 日

獲 當 時 的 立 法 局 通 過 ， 並 於 同 年 七 月 十 一 日 制 定 。  
 
2 .  根 據 《 監 獄 條 例 》 第 2 1 A ( 3 )條 ， 基 金 由 懲 教 署 署 長 控 制 。

本 人 謹 依 照《 監 獄 規 則 》第 2 7 2 ( 4 )條 的 規 定，向 立 法 會 主 席 及 議

員 提 交 經 簽 署 和 審 計 的 財 務 報 表 、 審 計 署 署 長 的 報 告 ， 以 及 本

人 就 基 金 截 至 二 零 二 五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的 管 理 情 況 擬 備

的 報 告 。  
 
3 .  基 金 於 一 九 八 六 年 七 月 十 一 日 由 犯 人 福 利 捐 贈 基 金 轉 撥

2 4 5 , 2 0 5港 元 設 立 ； 而 犯 人 福 利 捐 贈 基 金 則 依 照 《 財 務 及 會 計 規

例 》 管 理 。  
 
 
基 金 的 目 的  
 
4 .  根 據 上 述 條 例 第 2 1 A ( 3 )條 ， 基 金 須 為 囚 犯 的 利 益 而 按 署 長

決 定 的 用 途 運 用 ， 包 括 ﹕  
 

( a )  為 監 獄 中 的 囚 犯 提 供 舒 適 設 備 、 便 利 或 其 他 利 益 ﹔  
 
( b )  支 付 囚 犯 的 開 支 ， 和 為 囚 犯 提 供 服 務 或 物 品 ， 而 該 等

開 支 、 服 務 或 物 品 是 不 得 自 政 府 一 般 收 入 支 付 的 ﹔ 及  
 
( c )  協 助 出 獄 後 的 釋 囚 。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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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展 及 運 用 情 況  
 
5 .  年 內 ， 基 金 共 收 到 捐 款 8 , 1 2 4 , 6 4 0港 元 ， 減 除 為 囚 犯 提 供 獎

品 和 茶 點 的 費 用 、 向 更 生 人 士 發 還 課 程 費 及 其 他 不 得 自 政 府 一

般 收 入 支 付 的 囚 犯 開 支 後 ， 年 內 收 入 超 於 支 出 的 款 額 為

2 , 1 0 6 , 5 8 5港 元 。  
 
6 .  基 金 累 積 款 項 增 加 2 , 1 0 6 , 5 8 5港 元 ， 即 由 二 零 二 四 年 四 月 一日

的 5 , 9 9 9 , 0 9 3港 元 增 至 二 零 二 五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8 , 1 0 5 , 6 7 8港 元 。

售 賣 品 的 存 貨 共 值 1 9 6 , 2 3 2港 元 ， 包 括 供 轉 售 予 囚 犯 的 收 音 機 、

收 音 機 耳 筒 、 相 簿 、 手 提 袋 、 運 動 鞋 、 手 搖 扇 、 眼 罩 及 冰 巾 的

成 本 。  
 
 
審 計 師  
 
7 .  根 據 《 監 獄 規 則 》 第 2 7 2 ( 3 )條 ， 審 計 署 署 長 獲 委 任 為 基 金

的 審 計 師 。  
 
8 .  經 審 計 的 基 金 財 務 報 表 業 經 備 妥 。 審 計 署 署 長 的 報 告 及 經

簽 署 的 財 務 報 表 見 附 錄 。  
 
 
 
 
 
 
 懲 教 署 署 長 黃 國 興  

 
 
 
二 零 二 五年 六 月 三 十 日  



犯人福利基金

截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

附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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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計 署 署 長 報 告  

獨 立 審 計 師 報 告

致 立 法 會  

意 見  

茲證明我已審計列載於第 4至 1 4頁犯人福利基金的財務報表，該等財務

報表包括於 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與截至該日止年度

的收支帳目、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以及財務報表的附註，包括

重大會計政策資料。  

我認為，該等財務報表已 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 布的《香港財務報告

會計準則》真實而中肯地反映犯人福利基金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

日的財務狀況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財務表現和現金流量，並已按照《監

獄規則》 (第 2 34 A章 )第 2 72 ( 1 )及 27 2 (2 )條妥為擬備。  

意 見 的 基 礎  

我已按照《監獄規則 》第 272 (3 )條及審計署的審計準則進行審計。我根

據該等準則而須承擔的責任，詳載於本報告 「審計師就財務報表審計
而須承擔的責任」部分。根據該等準則，我獨立於 犯人福利基金，並

已按該等準則履行其他道德責任。 我相信，我所獲得的審 計憑證是充

足和適當地為我的審計意見提供基礎。  

其 他 資 料  

懲教署署長須對其他資料負責。其他資料包括 懲教署署長 就犯人福利

基金的管理情況提交的報告內的所有資料，但不包括財務報表及我的

審計師報告。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審計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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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財務報表的意見並不涵蓋其他資料，我亦不對其他資料發表任何

形式的鑒證結論。  

 

就財務報表審計而言，我有責任閱讀其他資料，從而考慮其他資料是

否與財務報表或我在審計過程中得悉的情況有重大矛盾，或者似乎存

有重大錯誤陳述。基於我已執行的工作，如果我認為其他資料存有重

大錯誤陳述，我需要報告該事實。在這方面，我沒有任何報告。  

 

 

懲 教 署 署 長 就 財 務 報 表 而 須 承 擔 的 責 任  

 

懲教署署長須負責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財務報告 會計準

則》及《監獄規則》第 2 72 ( 1 )及 27 2 (2 )條擬備真實而中肯的財務報表，

及落實其認為必要的內部控制，使財務報表 不存有因欺詐或錯誤而導

致的重大錯誤陳述。  

 

在擬備財務報表時，懲教署署長須負責評估犯人福利基金持續經營的

能力，以及在適用情況下披露與持續經營有關的事項，並以持續經營

作為會計基礎。  

 

 

審 計 師 就 財 務 報 表 審 計 而 須 承 擔 的 責 任  
 

我的目標是就整體財務報表是否不存有任何因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

大錯誤陳述取得合理保證，並發出包括我意見的審計師報告。合理保

證是高水平的保證，但不能確保按審計署審計準則進行的審計定能發

現所存有的任何重大錯誤陳述。錯誤陳述可以由欺詐或錯誤引起，如

果合理預期它們個別或滙總起來可能影響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出的經

濟決定，則會被視作重大錯誤陳述。  

 

在根據審計署審計準則進行審計的過程中，我會運用專業判斷並秉持

專業懷疑態度。我亦會：  

 

— 識別和評估因欺詐或錯誤而導致財務報表存有重大錯誤陳述的

風險；設計及執行審計程序以應對這些風險；以及取得充足和

適當的審計憑證，作為我意見的基礎。由於欺詐可能涉及串謀

、偽造、蓄意遺漏、虛假陳述，或凌駕內部控制的情況，因此

未能發現因欺詐而導致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較未能發現因錯

誤而導致者為高；  

 

—  了解與審計相關的內部控制，以設計適當的審計程序。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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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舉並非旨在對犯人福利基金內部控制的有效性發表意見；  

 

—  評價懲教署署長所採用的會計政策是否恰當，以及其作出的會

計估計和相關資料披露是否合理；  

 

—  判定懲教署署長以持續經營作為會計基礎的做法是否恰當，並

根據所得的審計憑證，判定是否存在與事件或情況有關，而且

可能對犯人福利基金持續經營的能力構成重大疑慮的重大不確

定性。如果我認為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有必要在審計師報告

中請使用者留意財務報表中的相關資料披露。假若所披露的相

關資料不足，我便須發出非無保留意見的審計師報告。我的結

論是基於截至審計師報告日止所取得的審計憑證。然而，未來

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犯人福利基金不能繼續持續經營；及  

 

—  評價財務報表的整體列報方式、結構和內容，包括披露資料，

以及財務報表是否中肯反映交易和事項。  

 

我與懲教署署長溝通計劃的審計範圍和時間以及重大審計發現 等事項

，包括我在審計期間識別出內部控制的任何重大缺陷。  

 

 

 

 

 

 

 

 

審計署署長   審計署  

署理首席審計師   香港  

張瀠代行   金鐘道 66 號  

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金鐘道政府合署高座 6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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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 人 福 利 基 金  
二 零 二 五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資 產 負 債 表  

 
 附註 2025 

港元 
 2024 

港元 
流 動 資 產  

 
 存 貨  

 
 196,232  137,524 

 應 收 帳 款  
 

 77,495  41,096 

 應 收 利 息  
 

 34,398  38,272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值 項 目  
 

3 7,932,857  5,868,854 

   8,240,982  6,085,746 

      
流 動 負 債  

 
 預 收 款 項  

 
(816)  (381) 

 應 付 帳 款  
 

(134,488)  (86,272) 

  (135,304)  (86,653) 

淨 流 動 資 產  8,105,678  5,999,093 

    

累 積 基 金     

 累 積 盈 餘  8,105,678  5,999,093 

 
隨 附 附 註 1至 8為 本 財 務 報 表 的 一 部 分 。  
 
 
 
  懲 教 署 署 長 黃 國 興  
二 零 二 五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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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 人 福 利 基 金  
截 至 二 零 二 五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收 支 帳 目  

 
  2025 

港元 
 2024 

港元 
收 入     
     
 捐 款  

 
8,124,640  4,750,000 

 
 

充公款項  
 

1,360  3,600 

 銀 行 利 息 收 入  163,420  145,678 
 

  
8,289,420 

 
4,899,278 

     
支 出     
     
 囚 犯 福 利 開 支  

 
(88,627)  (80,644) 

 不得自政府一般收入支付的囚犯開支  
 

(6,091,208)  (4,525,719) 

 更 生 人 士 的 教 育 資 助  
 

(3,000)  (6,000)  

  (6,182,835)  (4,612,363) 

    

年 度 盈 餘  2,106,585  286,915 

其 他 全 面 收 益       -      - 

年 度 全 面 收 益 總 額  2,106,585 
 286,915 

 
 
隨 附 附 註 1至 8為 本 財 務 報 表 的 一 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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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 人 福 利 基 金  
截 至 二 零 二 五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權 益 變 動 表  

 
 
  2025 

港元 
 2024 

港元 
累 積 盈 餘      
     
  年 初 結 餘  
 

 5,999,093  5,712,178 

  年 度 全 面 收 益 總 額   2,106,585  286,915 

  年 末 結 餘   8,105,678  5,999,093 

 
 
隨 附 附 註 1至 8為 本 財 務 報 表 的 一 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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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 人 福 利 基 金  
截 至 二 零 二 五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現 金 流 量 表  

 
 附註 2025 

港元 
 2024 

港元 
營 運 活 動 的 現 金 流 量      

 年 度 盈 餘   2,106,585  286,915 

 調 整 項 目 ：      

  銀 行 利 息 收 入   (163,420)  (145,678) 

  存 貨 的 (增 加 )／ 減 少   (58,708)  44,678 

  應 收 帳 款 的 增 加   (36,399)  (21,078) 

  預 收 款 項 的 增 加    435  381 

  應 付 帳 款 的 增 加   48,216  50,233 

營 運 活 動 所 得 的 現 金 淨 額   1,896,709  215,451 

投 資 活 動 的 現 金 流 量      

 已 收 銀 行 利 息 收 入   167,294  131,594 

投 資 活 動 所 得 的 現 金 淨 額   167,294  131,594 

現金及現金等值 項目的增加 淨 額   2.064,003  347,045 

年 初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值 項 目   5,868,854  5,521,809 

年 末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值 項 目  3 7,932,857  5,868,854 

     

 
 

隨附附 註 1至8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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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 人 福 利 基 金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1 .  概 況  
 

犯 人 福 利 基 金 (基 金 )是 根 據 《 監 獄 條 例 》 (第 2 3 4章 )第 2 1 A條 為

囚 犯 的 利 益 而 設 立，並 按 懲 教 署 署 長 決 定 的 用 途 運 用，包 括 ﹕  
 

( a )  為 監 獄 中 的 囚 犯 提 供 舒 適 設 備 、 便 利 或 其 他 利 益 ﹔  
 
( b )  支 付 囚 犯 的 開 支，和 為 囚 犯 提 供 服 務 或 物 品，而 該 等 開 支、

服 務 或 物 品 是 不 得 自 政 府 一 般 收 入 支 付 的 ； 及  
 
( c )  協 助 出 獄 後 的 釋 囚 。  

 
基 金 的 主 要 業 務 地 址 為 香 港 港 灣 道 1 2號 灣 仔 政 府 大 樓 2 4樓 。  

 
2 .  重 大 會 計 政 策  
 

( a )  符 合 準 則 聲 明  
  

 基 金 的 財 務 報 表 是 根 據 《 監 獄 規 則 》 (第 2 3 4 A章 )第 2 7 2 ( 1 )
及 2 7 2 ( 2 )條 的 規 定 ， 以 及 所 有 適 用 的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會 計 準

則 (此 乃 綜 合 詞 彙，包 括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頒 布 的 所 有 適 用 的

個 別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 香 港 會 計 準 則 及 詮 釋 )製 備 。 基

金 採 納 的 重 大 會 計 政 策 列 載 如 下 。  
 
( b )  財 務 報 表 的 擬 備 基 礎  
  

 財 務 報 表 是 按 應 計 記 帳 方 式 及 歷 史 成 本 法 擬 備 。  
 
 擬 備 符 合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會 計 準 則 的 財 務 報 表 需 要 管 理 層

作 出 判 斷 、 估 計 及 假 設 。 該 等 判 斷 、 估 計 及 假 設 會 影 響

會 計 政 策 的 實 施 ， 以 及 資 產 、 負 債 、 收 入 及 支 出 的 呈 報

款 額 。 該 等 估 計 及 相 關 的 假 設 ， 均 按 過 往 經 驗 及 其 他 在

當 時 情 況 下 被 認 為 合 適 的 因 素 而 制 訂 。 倘 若 沒 有 其 他 現

成 數 據 可 供 參 考 ， 則 會 採 用 該 等 估 計 及 假 設 作 為 判 斷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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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資 產 及 負 債 的 帳 面 值 的 基 礎 。 估 計 結 果 或 會 與 實 際 價

值 有 所 不 同 。  
  
 該 等 估 計 及 其 所 依 據 的 假 設 會 持 續 予 以 檢 討 。 如 修 訂 會

計 估 計 只 會 影 響 當 年 的 會 計 期 ， 會 在 當 年 的 會 計 期 內 確

認 有 關 修 訂 ； 如 修 訂 會 影 響 當 年 及 未 來 的 會 計 期 ， 則 會

在 當 年 及 未 來 的 會 計 期 內 確 認 有 關 修 訂 。  
 
 基 金 在 應 用 會 計 政 策 方 面 並 不 涉 及 任 何 關 鍵 的 會 計 判 斷 。

無 論 是 對 未 來 作 出 的 主 要 假 設，還 是 在 報 告 日 估 計 過 程 中

所 存 在 的 不 明 朗 因 素，皆 不 足 以 構 成 重 大 風 險，導 致 資 產

和 負 債 的 帳 面 值 在 來 年 大 幅 修 訂 。  
 
( c )  新 增 及 經 修 訂 的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會 計 準 則 的 影 響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頒 布 了 若 干 新 增 或 經 修 訂 的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會 計 準 則，並 於 基 金 的 本 會 計 期 首 次 生 效 或 可 供 提 早 採

納。適 用 於 本 財 務 報 表 呈 報 年 度 的 會 計 政 策，並 未 因 這 些

發 展 而 有 任 何 改 變 。  
  
 基 金 並 無 提 早 採 納 於 本 會 計 期 尚 未 生 效 的 任 何 修 訂、新 準

則 及 詮 釋 ， 其 中 包 括 以 下 可 能 與 基 金 相 關 的 內 容 。  
 

 於 以 下 日 期 或 之 後 開 始 的

會 計 期 生 效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第 1 8 號

「 財 務 報 表 的 列 報 和 披 露 」  
二 零 二 七 年 一 月 一 日  

 
基 金 現 正 評 估 該 等 修 訂、新 準 則 及 詮 釋 在 首 次 採 納 期 間 預

期 會 產 生 的 影 響。直 到 目 前 為 止，基 金 得 出 的 結 論 是 採 納

該 等 修 訂、新 準 則 及 詮 釋 不 大 可 能 會 對 財 務 報 表 構 成 重 大

影 響 。  
  
( d )  金 融 資 產 及 金 融 負 債  
 
 ( i )  初 始 確 認 及 其 後 計 量  

 

基 金 的 金 融 資 產 及 金 融 負 債 包 括 應 收 帳 款 、 應 收 利 息  
、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值 項 目 和 應 付 帳 款 。 這 些 資 產 及 負 債

於 基 金 成 為 有 關 金 融 工 具 的 合 約 其 中 一 方 時 確 認 ，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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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初 始 時 按 公 平 值 計 量 ， 再 加 上 或 減 去 因 購 入 金 融 資

產 或 發 行 金 融 負 債 而 直 接 引 致 的 交 易 成 本 。 於 初 始 確

認 後 ， 金 融 資 產 其 後 以 實 際 利 率 法 按 攤 銷 成 本 值 計 量

(已 扣 除 虧 損 準 備 (如 有 )， 見 附 註 2 ( d ) ( i i i ) )。 這 些 金 融

資 產 是 以 收 取 合 約 現 金 流 量 持 有 ， 而 合 約 現 金 流 量 僅

為 所 支 付 的 本 金 及 利 息 。 金 融 負 債 其 後 以 實 際 利 率 法

按 攤 銷 成 本 值 計 量 。  
 
實 際 利 率 法 是 計 算 金 融 資 產 或 金 融 負 債 的 攤 銷 成 本

值 ， 以 及 攤 分 和 確 認 有 關 期 間 的 利 息 收 入 或 支 出 的 方

法 。 實 際 利 率 是 指 可 將 該 金 融 資 產 或 金 融 負 債 在 有 效

期 間 內 的 預 計 現 金 收 支 ， 折 現 成 該 金 融 資 產 的 帳 面 總

值 或 該 金 融 負 債 的 攤 銷 成 本 值 所 適 用 的 貼 現 率 。 基 金

在 計 算 實 際 利 率 時 ， 會 考 慮 該 金 融 工 具 的 所 有 合 約 條

款 以 估 計 現 金 流 量 ， 但 不 會 計 及 預 期 信 貸 虧 損 。 有 關

計 算 包 括 與 實 際 利 率 相 關 的 所 有 收 取 自 或 支 付 予 合

約 各 方 的 費 用 、 交 易 成 本 及 所 有 其 他 溢 價 或 折 讓 。  
 
( i i )  註 銷 確 認  

  

 當 從 金 融 資 產 收 取 現 金 流 量 的 合 約 權 利 屆 滿 時 ， 或 當

基 金 已 轉 讓 該 金 融 資 產 連 同 擁 有 權 的 絕 大 部 分 風 險

和 回 報 時 ， 該 金 融 資 產 會 被 註 銷 確 認 。  

 

 當 合 約 指 明 的 債 務 被 解 除 、 取 消 或 到 期 時 ， 該 金 融 負

債 會 被 註 銷 確 認 。  
 
 (iii)  金 融 資 產 減 值  
 

 對 於 按 攤 銷 成 本 值 計 量 的 金 融 資 產 ， 基 金 以 預 期 信 貸

虧 損 計 算 須 予 確 認 的 虧 損 準 備 。  
 
 預 期 信 貸 虧 損 是 以 經 概 率 加 權 估 計 的 信 貸 虧 損 。 這 些

虧 損 為 按 合 約 應 付 予 基 金 的 合 約 現 金 流 量 與 基 金 預

期 會 收 到 的 現 金 流 量 兩 者 間 的 差 額 ， 並 按 實 際 利 率 折

現 。 有 關 虧 損 以 下 列 其 中 一 個 基 礎 計 量 ：  
 

-  1 2個 月 預 期 信 貸 虧 損 (自 初 始 確 認 以 來 ， 金 融 工 具

的 信 貸 風 險 並 無 大 幅 增 加 )︰ 這 是 預 期 在 報 告 日 後

1 2個 月 內 可 能 發 生 的 違 約 事 件 所 引 致 的 虧 損 ；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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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限 內 預 期 信 貸 虧 損 (自 初 始 確 認 以 來 ， 金 融 工 具

的 信 貸 風 險 大 幅 增 加 )︰ 這 是 預 期 在 金 融 工 具 的 有

效 期 內 所 有 可 能 出 現 的 違 約 事 件 所 引 致 的 虧 損 。  
 
 在 評 估 金 融 工 具 的 信 貸 風 險 自 初 始 確 認 以 來 有 否 大

幅 增 加 時 ， 基 金 會 比 較 金 融 工 具 在 報 告 日 和 在 初 始 確

認 日 評 估 的 違 約 風 險 。 在 評 估 風 險 時 ， 如 ( i )借 貸 人 不

大 可 能 對 基 金 履 行 全 部 還 款 責 任；或 ( i i )金 融 資 產 已 逾

期 9 0日 ， 基 金 會 視 為 出 現 違 約 事 件 。 基 金 考 慮 合 理 及

有 憑 證 的 數 量 及 質 量 資 料 ， 包 括 過 往 經 驗 及 無 須 以 過

度 成 本 或 人 力 取 得 的 具 前 瞻 性 資 料 。  
  
 在 上 一 個 報 告 期 被 確 認 為 期 限 內 預 期 信 貸 虧 損 的 金

融 資 產 ， 若 其 信 貸 質 素 改 善 並 扭 轉 先 前 作 出 信 貸 風 險

大 幅 增 加 的 評 估 ， 則 虧 損 準 備 由 期 限 內 預 期 信 貸 虧 損

轉 撥 至 1 2個 月 預 期 信 貸 虧 損 。  
  
 如 沒 有 合 理 期 望 可 收 回 合 約 現 金 流 量 ， 金 融 資 產 會 被

撇 銷 。  
 
( e )  存 貨  

 
 存 貨 是 按 成 本 與 可 變 現 淨 值 兩 者 中 較 低 者 計 量。成 本 則 以

先 入 先 出 的 方 式 計 算。可 變 現 淨 值 是 在 正 常 業 務 情 況 下 估

計 的 售 價 減 去 預 計 完 工 時 的 成 本 及 估 計 所 需 銷 售 成 本 得

出 。  
 
( f )  外 幣 換 算  
 
 港 元 是 基 金 的 主 要 經 濟 營 運 環 境 的 貨 幣。年 內 的 外 幣 交 易

以 交 易 日 的 即 期 匯 率 換 算 為 港 元，而 外 幣 面 值 的 貨 幣 資 產

及 負 債 則 按 報 告 日 的 收 市 匯 率 換 算 為 港 元。匯 兌 損 益 均 在

收 支 帳 目 內 入 帳 。  
 
( g )  收 入 確 認  
  

( i )  捐 款 收 入 於 收 到 款 項 及 獲 批 准 接 受 後 確 認 入 帳 。  
 

( i i )  利 息 收 入 採 用 實 際 利 率 法 以 應 計 方 式 確 認 入 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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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i )  出 售 存 貨 是 於 基 金 在 向 客 戶 移 轉 所 承 諾 的 貨 物 以 履

行 其 履 約 責 任 時 確 認 入 帳 。  
 
( h )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值 項 目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值 項 目 包 括 持 有 的 現 金、存 放 於 庫 務 署 署 長

戶 口 的 現 金 及 原 於 三 個 月 以 內 到 期 的 定 期 存 款 。  
  

 
3 .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值 項 目  
   2025  2024 
   港元  港元 
      

原於三個月以內到期的定期存款    4,691,462  3,974,168 
存放於庫務署署長戶口的現金    3,241,387  1,894,678 
持有的現金           8         8 
   7,932,857  5,868,854 

 
4 .  財 務 風 險 管 理  
 

基 金 的 金 融 工 具 包 括 定 期 存 款 和 存 放 於 庫 務 署 署 長 戶 口 的 現

金 。 這 些 金 融 工 具 所 涉 及 的 主 要 風 險 如 下 ︰  
 
( a )  信 貸 風 險  
 

信 貸 風 險 是 指 金 融 工 具 的 一 方 持 有 者 會 因 未 能 履 行 責 任

而 引 致 另 一 方 蒙 受 財 務 損 失 的 風 險 。  
 
在 報 告 日，基 金 的 金 融 資 產 承 受 的 最 高 信 貸 風 險 相 等 於 該

等 資 產 的 帳 面 值。為 限 制 信 貸 風 險，基 金 只 會 與 香 港 信 譽

良 好 的 持 牌 銀 行 交 易 和 投 資 於 短 期 定 期 存 款。至 於 存 放 於

庫 務 署 署 長 戶 口 的 現 金 ， 其 信 貸 風 險 則 甚 為 輕 微 。  
 
在 報 告 日，定 期 存 款 的 信 貸 質 素，根 據 穆 迪 指 定 的 評 級 分

析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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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  2024 
   港元  港元 
按 信 貸 評 級 列 示 的 定 期 存 款  

Aa1至 A a 3  
 

1,903,545 
   

1,593,659 
A 1至 A 3  2,787,917   2,380,509 

 4,691,462   3,974,168 
 
雖 然 其 他 按 攤 銷 成 本 值 計 量 的 金 融 資 產 須 符 合 減 值 規 定，

但 基 金 估 計 其 預 期 信 貸 虧 損 甚 為 輕 微，因 此 認 為 無 須 作 虧

損 準 備 。  
 

( b )  利 率 風 險  
 

利 率 風 險 是 指 金 融 工 具 的 公 平 值 或 未 來 現 金 流 量 因 市 場

利 率 變 動 而 波 動 的 風 險。利 率 風 險 可 進 一 步 分 為 公 平 值 利

率 風 險 及 現 金 流 量 利 率 風 險 。  
 
公 平 值 利 率 風 險 是 指 金 融 工 具 的 公 平 值 會 因 市 場 利 率 變

動 而 波 動 的 風 險 。 由 於 基 金 的 定 期 存 款 均 按 固 定 利 率 計

息，當 市 場 利 率 上 升，該 等 存 款 的 公 平 值 便 會 下 跌。然 而，

由 於 該 等 存 款 均 按 攤 銷 成 本 值 列 示，市 場 利 率 變 動 將 不 會

影 響 其 帳 面 值 及 基 金 的 年 度 盈 餘 ／ 虧 絀 。  
 
現 金 流 量 利 率 風 險 是 指 金 融 工 具 的 未 來 現 金 流 量 會 因 市

場 利 率 變 動 而 波 動 的 風 險。基 金 無 須 承 受 重 大 的 現 金 流 量

利 率 風 險 ， 因 為 基 金 沒 有 浮 息 的 金 融 工 具 。  
 

( c )  流 動 資 金 風 險  
 

流 動 資 金 風 險 是 指 某 一 實 體 在 履 行 與 金 融 負 債 相 關 的 責

任 時 遇 到 困 難 的 風 險 。  
 
在 管 理 流 動 資 金 風 險 方 面，基 金 會 維 持 足 夠 的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值 項 目 水 平 ， 以 資 助 其 運 作 和 減 少 現 金 流 量 波 動 的 影

響 。 因 此 ， 基 金 沒 有 重 大 的 流 動 資 金 風 險 。  
 
於 二 零 二 五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按 照 合 約 未 折 現 的 現 金 流 量

和 基 金 可 被 要 求 付 款 的 最 早 日 期 計 算，所 有 金 融 負 債 的 剩

餘 合 約 期 限 為 一 個 月 或 以 下 ( 二 零 二 四 年 ： 一 個 月 或 以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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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資 本 管 理  
 

 基 金 的 資 本 只 包 括 累 積 盈 餘 ， 基 金 管 理 資 本 的 宗 旨 如 下 ：  
 
( a )   遵 守 《 監 獄 條 例 》 及 《 監 獄 規 則 》 的 規 定 ； 及  

 
( b )  維 持 穩 固 的 資 本 基 礎 以 按 上 文 附 註 1所 述 向 囚 犯 提 供 福 利。 
 
 
基 金 管 理 資 本 時 ， 確 保 在 計 及 基 金 的 預 計 現 金 流 量 需 要 、日後

財 務 責 任 及 承 擔 後 ， 資 本 水 平 仍 足 以 應 付 基 金 開 支 。  
 
6 .  承 擔  
 

截 至 二 零 二 五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 基 金 有 以 下 的 承 擔 ︰  
 
( a )  1 , 0 0 0港 元 (二 零 二 四 年 ﹕ 1 , 0 0 0港 元 )是 已 批 准 向 更 生 人 士

支 付 課 程 費 的 教 育 資 助 但 未 撥 付 的 帳 款。有 關 更 生 人 士 正

接 受 懲 教 署 更 生 事 務 組 的 法 定 監 管，並 參 加 學 習 計 劃 及 就

業 相 關 課 程 ； 及  
 
( b )  2 1 6 , 2 8 2港 元 (二 零 二 四 年 ︰ 1 4 7 , 2 8 0港 元 )是 批 予 有 需 要 囚

犯 ／ 所 員 的 資 助 但 未 撥 付 的 帳 款。有 關 資 助 用 以 支 付 職 業

訓 練 課 程 費 ／ 公 開 考 試 費 ／ 課 程 報 名 費，以 及 為 囚 犯 和 所

員 的 教 育 而 購 買 學 習 輔 助 器 材 ／ 設 施 。  
 
7 .  基 金 的 管 理 費 用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根 據《 監 獄 條 例 》第 2 1 A ( 4 )條 承 擔 本 基 金

的 管 理 費 用 。  
 
8 .  金 融 資 產 和 金 融 負 債 的 公 平 值  
 

所 有 金 融 資 產 和 金 融 負 債 均 以 與 其 公 平 值 相 等 或 相 差 不 大 的

金 額 列 於 資 產 負 債 表 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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